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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行”)编制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现将本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7 号）核准，本行已于 2019 年 3 月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55,555,556 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00,000,001.76 元。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汇入本行在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账 号 ：

1156206100001200363700000）。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52,071,702.52 元。该发行募集资金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900172 号验资报

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前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用于

充实本行资本金，与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时承诺的募集资金用

途一致。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由于银行业务的特殊性，本行前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充

实本行资本金，其实现效益无法独立核算。本行募集资金用于充实资本金后，

资本充足水平获得提高。 

四、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行定期报告已披露信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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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已将上述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行自 2019 年 3 月以来已经

公布的相关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

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五、结论 

本行已按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时承诺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了前次募集

资金。本报告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编制。 

本行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19 年 12 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2,152,071,702.5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额： 2,152,071,702.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比例： - 2019 年（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止） 2,152,071,702.5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充实资本

金 

充实资本

金 
2,152,071,702.52 2,152,071,702.52 2,152,071,702.52 2,152,071,702.52 2,152,071,702.52 2,152,071,702.52 - 不适用 

 
 


